
棕榈滩县学区 FTE 和学生报告 

关于登记学生父母/监护人/独立学生知情通知、信息披露同意书和授权书 

PBSD 2690（更新日期：2024 年 1 月 26 日） 存档副本 - 学生累积记录文件夹 

父母/监护人/独立学生 

请仔细阅读下文，回答所有问题，并签署本表格。每名学生每一学年或者学生转学时均须填写本表格。 

学生名字 中间名首字母缩写 姓氏 后缀 

学生出生日期 学生 ID 号（如知晓） 学生当前就读学校 

关于学生可接受技术使用政策的通知：您的子女在校期间可能会因诸多学校相关活动而需要访问特定学区技术资源，其中包括互联网和学区内联

网。按照《儿童互联网保护法》(Children's Internet Protection Act) 和学校董事会政策 8.125，学校会针对您子女在校期间的上网行为而进行网络

过滤。您的子女必须遵守政策 8.123、参考手册和学生使用学区技术条件通知规定的可接受使用标准和准则，并受相关条款的约束。对于学生使用

此类技术资源的相关法律范围内，对隐私的保护非常有限。在您的子女使用此类学区资源之前，您的子女应阅读或者请他人为其阅读及/或解释相

关文件，然后以电子方式确认其理解并同意遵守这些文件要求。 

请阅读本政策、手册和通知。如需协助阅读文件，请向学校求助。本政策发布于：https://www.boarddocs.com/fl/palmbeach/Board.nsf/Public。 

点击第 8 章下的“政策 - 政策 8.123”。 

关于披露医疗记录的通知：提供给学校的学生医疗记录或医疗信息将记录在学生档案中，且符合《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案》(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FERPA)) 20 U.S.C.A.1232g 的要求。因此，如果教师或其他学校高管出于合法教育的目的或者为了保护学生或其他人员

的健康和安全而不得不向相关方披露信息，则根据 FERPA，即使未经父母/监护人书面同意，也可披露此类信息。 

父母同意披露学生的照片和信息：本人特此同意学校或学区在年鉴、毕业节目、节目单、学校作品、网站、社交媒体网站等和/或学校或学区赞助
的类似出版物或学校或学区批准的新闻媒体采访、通讯稿、文章以及照片中发布本人子女的照片、视频图像、书写作品、录音、姓名、年级、学
校名称、参加官方认可活动和运动的信息、运动队成员的体重和身高、入学日期、已获学位证书和奖励、出生日期和地点以及最近就读的学校。
本人亦同意学校或学区因公开宣布对本人子女所获成绩的认可而向媒体和政府机构披露本人子女的姓名、年级、学校名称及其获得的荣誉。本人
明白，如果不勾选同意方框，任何出版物或演示文稿（包括学校年鉴）中都不得也不会公开展示本人子女的姓名和照片。 

 本人同意  本人不同意 

仅适用于接受特殊学生教育 (Excep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ESE)) 的学生：根据 FERPA《美国联邦法规汇编》(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 第 34 编第 99.30 条和《残疾人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DEA)) 的要求，本人授权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学区披

露并与佛罗里达州相关机构交换本人子女的保密学生信息，以便棕榈滩县公立学校获取在校期间向本人子女提供的健康相关特殊学生服务的 

Medicaid 报销。本人自愿同意，并知晓可以随时撤销。无论本人是否同意，本人子女将继续按照其 IEP 接受服务。此外，本人了解，本人无需登

记参加任何公共福利或保险计划，对于作为免费适当公立教育 (Free and Appropriate Public Education (FAPE)) 一部分而获得的服务，本人无需支

付任何自付费用，并且由于学区会报销服务费用，本人的 Medicaid 福利不会受到影响。 

 本人授权披露  本人不授权披露 

仅适用于高中学生 - 选择不向军方披露信息：《2001 年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NCLB)) 要求学区向军队招聘

人员提供高中学生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父母有权“选择不披露”，要求学校不发送此类信息。如果您不希望您子女的信息在未事先征得父母同意

的情况下披露给军方，请勾选下列方框。尽管您可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告诉我们您选择不披露，但请在每学年的前 10 天发送请求，这样才能确保

本学年不会发送任何此类信息。 

 本人不允许将本人子女的信息披露给军方。 
本人根据伪证处罚做出声明，本人已阅读上述表格内容，且上述事实均真实准确。佛罗里达州法令 (Florida Statutes) 第 92.525 (3) 部分规定，

任何人如故意作出虚假声明，即属犯第三级重罪，将以伪证罪论处。 

 

     
父母/监护人/独立学生正楷姓名  父母/监护人/独立学生签名  日期 

 

https://www.boarddocs.com/fl/palmbeach/Board.nsf/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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